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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②

电石渣综合利用

２５００ｔ／ｄ

熟料、

１２０

万

ｔ／ａ

水泥生产线项目

序号 批复文件 出文机关 日期 文号

１

关于乌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吨

／

日水泥熟料

、

１２０

万吨

／

年水泥生项目选址的批复

内蒙古自治区建

设厅

２００９．０５．０７

内建规

［

２００９

］

１５８

号

③８×３１５００ＫＶＡ

密闭式电石炉，

５０

万吨

／

年电石项目

序号 批复文件 出文机关 日期 文号

１

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乌海市规划局海南分局

２０１２．０２．２７

海南规地条字

［

２０１２

］

０１６

号

（

２

）中谷矿业

序号 批复文件 出文机关 日期 文号

１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鄂托克斯旗规划

局

２０１０．１１．３０

地字第

１５０６２４２０１００７０４９

号

３

、取水许可证

取水

用途

水源

类型

取水地点

取水

方式

取水量 有效期

取水权

人

证号 发证机关

工 业

用水

地 下

水

海南区拉僧

庙黄河岸边

凿井

３８０

万立

方米

／

年

２００７．０９．０１－

２０１２．０９．０１

海化有

限

取水

（

蒙

）

字

［

２００７

］

第

０１６

号

内蒙古自治

区水利厅

４

、污染物排放许可证

污染物种类 发证时间 有效期 排污单位 证号 发证机关

ＳＯ２

、

ＣＯＤ

、

烟

尘

、

ＮＨ３－Ｎ

２０１１．０７．２０

三年

乌海化工自

备电厂

１５０００３０００６

内蒙古自治区环

境保护厅

５

、资质情况

序

号

资质名称 发证机关 证书编号 有效期 备注

１

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证书

北京中经科

环质量认证

有限公司

０４４１０Ｑ１０４４５Ｒ０

Ｌ

２０１０．０４．０１－

２０１３．０３．３１

覆盖

：

烧碱

、

纯碱

、

聚

氯乙烯树脂

、

液氯

、

盐酸的生产和服务

乌海化工

２

危险化学品

生产单位登

记证

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

总局

１５０３１２０５０

２００９．１２．０４－

２０１２．１２．０３

－

乌海化工

３

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

乌海市安全

生产监督管

理局

内乌安经

（

乙

）

字

［

２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１５

２０１０．０７．１８－

２０１３．０７．１７

腐蚀品

：

硫化钠

、

氢

氧化钠

、

盐酸

乌海化工

４

安全生产许

可证

内蒙古自治

区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

（

蒙

）

ＷＨ

安许证

字

［

２００９ ０００４２４

号

］

２００９．１２．２４－

２０１２．１２．２３

纯碱

、

烧碱

、

盐酸

、

液

氯

、

硫化碱

、

白炭黑

乌海化工

５

全国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

证

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

总局

ＸＫ１３－２０３－

００７１５

２００７．４．２９－

２０１２．０４．２８

危险化学品无机类

（

工业硫化钠

）

乌海化工

６

全国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

证

内蒙古自治

区质量技术

监督局

（

蒙

）

ＸＫ１３－００８－

００００６

２０１１．１２．１３－

２０１６．１２．１２

氯碱

：

１

、

工业氢氧化

钠

：（

１

）

固体

，

一等品

（

生产

）；（

２

）

液体

，

优

等品

（

生产

）；

２

、

工业

用液氯

，

优等品

（

生

产

）；

３

、

工业用合成

盐酸

，

优等品

（

生产

）

乌海化工

７

气瓶充装许

可证

内蒙古自治

区质量技术

监督局

ＴＳ４０１５０４８－２０１２

２００８．１０．０８－

２０１２．１０．０８

气瓶类别

：

焊接气瓶

气体种类

：

液氯

乌海化工

８

非药品类易

制毒化学品

生产备案证

明

乌海市安全

生产监督管

理局

（

蒙

）

３Ｓ１５０３００００００５

２０１０．１０．１８－

２０１３．１０．１７

第三类

：

盐酸

４０

，

０００

吨

／

年

乌海化工

９

辐射安全许

可证

内蒙古自治

区环境保护

局

蒙环辐证

［

０００５５

］

２００９．０３．２７－

２０１４．０３．２６

使用

Ｖ

类放射源 乌海化工

１０

内蒙古自治

区防雷装置

合格证

乌海市防雷

中心

Ｃｃｙ０５７

（

ＰＶＣ

）、

０１６

（

纯碱分厂

）

２０１１．０７．２０－

２０１２．０７．１９

－

乌海化工

１１

内蒙古电力

多边交易市

场主体注册

登记证书

（

用

电企业

）

内蒙古电力

交易中心

注册号

：

２０１０－

０００１

２０１２．０７．０８－

２０１３．０７．０８

总产能

：

３０

万吨

／

年

ＰＶＣ

、

３０

万 吨

／

年 烧

碱

、

２０

万吨

／

年纯碱

、

１０

万吨

／

年硫化碱

、

１２０

万吨

／

年水泥

用电性质

：

大宗

工业

乌海化工

１２

对外贸易经

营者备案登

记表

对外贸易经

营者登记备

案登记

００４０８６３７ －

乌海化工

１３

进出口货物

收发货人报

关注册登记

证书

中华人民共

和国鄂尔多

斯海关

１５０３９６００２８

２０１１．１２．１９－

２０１４．１２．１９

－

乌海化工

１４

中华人民共

和国特种设

备安装改造

维修许可证

内蒙古自治

区质量技术

监督局

ＴＳ３８１５０４４－２０１５

２０１１．９．２２－

２０１５．９．２１

公用管道

，

安装维

修

，

ＧＢ１

、

ＧＢ２

（

１

）

工业管道

，

安装

维修

，

ＧＣ２

海化设备

安装

１５

中华人民共

和国特种设

备制造许可

证

内蒙古自治

区质量技术

监督局

ＴＳ２２１５０１７－２０１５

２０１１．１１．３－

２０１５．１１．２

Ｄ１

，

第一类压力容器

Ｄ２

，

第二类

、

低

中压容器

海化设备

安装

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广宇化工取得了内蒙古自治区安监局发放安全生产许可证乌海工作组出具的

“乌海危化安许证受字［

２０１２

］

２

号”《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受理通知书》，广宇化工

安全生产许可证目前正在办理中。

６

、商标

注：上述商标目前正在办理注册人名称由海化有限到股份公司名称的变更。 其中，编号为

３３７７３４

和

５７１５１９

的商标正在办理延期续展中。

（八）房屋土地情况

１

、土地

拟购买资产目前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共

１９

宗，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使用权人 土地使用权证号 用途 性质 位置

使用权面积

（

平方米

）

１

乌海化工

乌 国 土 资 海 南 分 国 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０６２

号

工业 出让 海南区拉僧庙

３１

，

４３３．８８

２

乌海化工

乌 国 土 资 海 南 分 国 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０６３

号

工业 出让 海南区拉僧庙

４３

，

０６８．００

３

乌海化工

乌 国 土 资 海 南 分 国 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０６４

号

工业 出让 海南区拉僧庙

２

，

９３０．７８

４

乌海化工

乌 国 土 资 海 南 分 国 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０６５

号

工业 出让 海南区拉僧庙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乌海化工

乌 国 土 资 海 南 分 国 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０６６

号

工业 出让 海南区拉僧庙

１４８

，

３０６．７８

６

乌海化工

乌 国 土 资 海 南 分 国 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０６７

号

工业 出让 海南区拉僧庙

１７３．４１

７

乌海化工

乌 国 土 资 海 南 分 国 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０６８

号

工业 出让 海南区拉僧庙

１５９

，

７７１．２６

８

乌海化工

乌 国 土 资 海 南 分 国 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０６９

号

工业 出让 海南区拉僧庙

２

，

９８８．３６

９

乌海化工

乌 国 土 资 海 南 分 国 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０７０

号

工业 出让 海南区拉僧庙

１０６

，

５７０．９３

１０

乌海化工

乌 国 土 资 海 南 分 国 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０７１

号

工业 出让 海南区拉僧庙

６２

，

５３８．１１

１１

乌海化工

乌 国 土 资 海 南 分 国 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０７２

号

工业 出让 海南区拉僧庙

１１

，

９０５．４４

１２

乌海化工

乌 国 土 资 海 南 分 国 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０７３

号

工业 出让 海南区拉僧庙

１０５

，

４１３．５１

１３

乌海化工

乌 国 土 资 海 南 分 国 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０７４

号

工业 出让 海南区拉僧庙

９

，

４１３．０７

１４

乌海化工

乌 国 土 资 海 南 分 国 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０７５

号

工业 出让 海南区拉僧庙

１

，

３２５．１９

１５

乌海化工

乌 国 土 资 海 南 分 国 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０７６

号

工业 出让 海南区拉僧庙

５２

，

０５０．５７

１６

乌海化工

乌 国 土 资 海 南 分 国 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０７７

号

工业 出让 海南区拉僧庙

９

，

４４９．５１

１７

乌海化工

乌 国 土 资 海 南 分 国 用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０００８

号

工业 出让 海南区拉僧庙

４６０

，

８７２．３８

１８

海化设备安装

乌国土资源海南分国用

（

２００５

）

字第

００２９２

号

工业 出让 拉僧庙

２５

，

７０２．０１

１９

中谷矿业 蒙

５０６

国用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５１

号 工业 出让

蒙西镇工业园

区

６８７

，

１３３．００

除上述土地外，广宇化工仍有

１

宗使用中的地块正在办理土地使用证，该地块面积为

７０

，

１５９．０１

平方

米，评估基准日账面价值为

０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该宗土地在乌海市国土资源局挂牌出让。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

广宇化工向乌海市国土资源市场交易中心交纳了上述土地的竞买保证金

４

，

６３０

，

４９５．００

元。 根据乌海市

国土资源局出具的《证明》，截止该地块竞买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

１８

时，只有乌海市广宇

化工冶金有限公司提出了申请并缴纳了竞买保证金。 目前广宇化工正在办理上述地块的出让合同签署

事宜。

２

、房产

乌海化工目前已取得房产证的房屋共

１６

处，具体如下：

序号 房产证号

证载房屋

所有权人

建筑面积

（

平方米

）

所在地

１

乌房权证海南区字第

００００３５１

号

海化有限

７

，

６７８．２９

海南区拉僧庙海拉路西化

工厂

１

栋

１Ａ

号

２

乌房权证海南区字第

００００３５２

号

海化有限

２

，

６０５．８０

海南区拉僧庙海拉路西化

工厂

１

栋

１Ｂ

号

３

乌房权证海南区字第

００００３５３

号

海化设备安装

４

，

６８４．７１

海南区拉僧庙海拉路西化

工厂

１

栋

１Ｃ

号

４

乌房权证海南区字第

００００３５４

号

海化有限

３

，

２５５．３４

海南区拉僧庙海拉路西化

工厂

１

栋

１Ｄ

号

５

乌房权证海南区字第

００００３５５

号

海化有限

３

，

１４５．８６

海南区拉僧庙海拉路西化

工厂

１

栋

１Ｅ

号

６

乌房权证海南区字第

００００３５６

号

海化有限

９３２．２７

海南区拉僧庙海拉路西化

工厂

１

栋

１Ｆ

号

７

乌房权证海南区字第

００００３５７

号

海化有限

７

，

５９６．６４

海南区拉僧庙海拉路西化

工厂

１

栋

１Ｇ

号

８

乌房权证海南区字第

００００３５８

号

海化有限

１５

，

４７８．０７

海南区拉僧庙海拉路西化

工厂

１

栋

１Ｈ

号

９

乌房权证海南区字第

００００３５９

号

海化有限

４

，

５８７．５８

海南区拉僧庙海拉路西化

工厂

１

栋

１Ｉ

号

１０

乌房权证海南区字第

００００３６０

号

海化有限

５

，

５０２．０５

海南区拉僧庙海拉路西化

工厂

１

栋

１Ｊ

号

１１

乌房权证海南区字第

００００３６１

号

海化有限

１

，

１９４．４４

海南区拉僧庙海拉路西化

工厂

１

栋

１Ｋ

号

１２

乌房权证海南区字第

００００３６２

号

海化有限

１３

，

１６３．２３

海南区拉僧庙海拉路西化

工厂

１

栋

１Ｌ

号

１３

乌房产证

Ｃ

字第

Ｃ０００６５０

号 乌海化工

２８

，

４６８．３５

海南区内蒙古乌海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１４

乌房产证

Ｃ

字第

Ｃ０００６６２

号 乌海化工

１０

，

６７８．７１

海南区内蒙古乌海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１５

乌房产证

Ｃ

字第

Ｃ０００６６３

号 乌海化工

５１

，

８９３．４２

海南区内蒙古乌海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１６

乌房产证

Ｃ

字第

Ｃ０００６６４

号 乌海化工

２９

，

９０１．４６

海南区内蒙古乌海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注：上述海化有限名下的房产目前正在办理所有权人名称由海化有限到股份公司名称的变更。

除上述已办理的房产证外，乌海化工控股子公司广宇化工仍有

１

处房屋建筑物正在办理房产证，该

处房产面积约为

２７

，

９６５

平方米，评估基准日账面价值为

１

，

３３６．９６

万元。该房产依附的土地已交纳了竞买

保证金，目前正在办理出让合同的签署等相关事宜，待土地证取得后即可办理取得相关房产证。

（九）最近三年交易及评估情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转让本原经贸

６０％

股权

本原经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系由海化有限、自然人周奕雄二位股东共同出资组建，占注册资本的

比例分别为

６０％

和

４０％

。 本原经贸成立时，乌海化工刚恢复纯碱和烧碱生产，设立本原经贸的目的是销

售乌海化工生产的小苏打产品。 但本原经贸设立以后，乌海化工已取消了恢复小苏打生产的计划，本原

经贸自成立以来，未实际开展经营业务。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经乌海化工股东会决议，将乌海化工持有的本原经

贸

６０％

的股权以出资额

６００

万元价格转让给乌海市海外建筑有限公司。本原经贸目前经营范围为销售化

工仪器、仪表设备，与本次交易标的的主营业务无任何竞争或关联关系。

２

、

２０１２

年，鸿达兴业集团增资乌海化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经乌海化工股东会决议，同意乌海化工注册资本由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２３

，

０１７

万元，鸿

达兴业集团以货币资金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按照

１１．６

：

１

的比例折为

３

，

０１７

万股对乌海化工增资，余额

３１

，

９８３

万

元计入资本公积。 乌海市华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出具了“乌华锐验［

２０１２

］

３

号”《验资报告》，对此次增资情况进行审验。 本次增资系因偿还乌海化工前期为建设“

３０

万吨

ＰＶＣ

、

３０

万

吨烧碱”项目需要而融资借用款项，本次增资后乌海化工利用增资款清偿了部分借款。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经乌海化工股东会决议，同意乌海化工注册资本由

２３

，

０１７

万元增加至

２６

，

０３４

万元，鸿

达兴业集团以货币资金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按照

１１．６

：

１

的比例折为

３

，

０１７

万股对乌海化工增资，余额

３１

，

９８３

万

元计入资本公积。 乌海市华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出具了 “乌华锐验［

２０１２

］

６

号”《验资报告》，对此次增资情况进行审验。 本次增资系因乌海化工及下属子公司中谷矿业投建的项目

正处于建设期，尚需投入大量建设资金，大股东鸿达兴业集团因此向乌海化工增资，以保证项目建设资

金的需要。

２０１１

年乌海化工每股收益约为

０．４２

元

／

股， 控股股东鸿达兴业集团以上两次增资价格是以

２０１１

年每

股收益按照

２７

倍市盈率估算乌海化工的每股企业价值为

１１．６０

元，未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进

行评估，因此该交易价格与本次拟注入资产预估值不具有可比性。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乌海化工收购广宇化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经广宇化工股东决议，同意将股东张宁平所持广宇化工

１００％

的股权共

３００

万元的

出资转让给乌海化工。同日，张宁平与乌海化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张宁平所持广宇化工

１００％

股权以

３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乌海化工。广宇化工的主营业务为生产和销售电石。电石是生产聚氯乙烯

的主要原材料，收购广宇化工后有助于控制原材料采购成本，完善其产业链。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乌海化工转让海鑫化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经乌海化工股东大会决议，将乌海化工持有的海鑫化工

１００％

的股权以出资额

６６９

万元

的价格转让给自然人樊刚。 该股权系乌海化工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以

６６９

万元价格从自然人孙卓明、孙颜景处

受让取得。

海鑫化工主要从事电石的生产和销售，其电石生产工艺采用的是开放式电炉工艺，该生产工艺能

耗大，污染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的《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

品指导目录（

２０１０

年本）》，化工行业开放式电石炉属于指定淘汰的落后产能。 因此，

２０１０

年乌海化工将

海鑫化工的股权对外转让。

二、拟购买资产的预估值说明及未来盈利能力分析

（一）拟购买资产的评估情况

１

、交易标的预估值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乌海化工

１００％

股权）净资产的账面值约

１１３

，

５０９．５３

万

元，预估值约为

２６９

，

６９９．９１

万元，预估增值

１５６

，

１９０．３８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３７．６０％

。

项目 基准日账面值 基准日预估值 预估值增值率

乌海化工

１００％

股权

１１３

，

５０９．５３ ２６９

，

６９９．９１ １３７．６０％

其中

：

中谷矿业

１００％

股权

３１

，

６２０．４６ ３３

，

０５２．００ ４．５３％

广宇化工

１００％

股权

５３７．６５ １３

，

４９０．９５ ２

，

４０９．２４％

其中：

乌海化工自

２００７

年取得海化设备安装的股权以来，在经营管理上一直将该公司视为乌海化工内部

部门运营，且未对外提供任何服务，日后随着乌海化工水泥、电石及中古矿业

ＰＶＣ

等项目的建设，海化设

备安装将为上述项目提供配套的压力容器安装等服务，因此在评估时将海化设备安装纳入乌海化工采

用收益法一起给予评估；

广宇化工本次评估增值率为

２

，

４０９．２４％

，增值率较高的原因：一是由于乌海化工收购广宇化工股权

时，乌海化工除支付股权价款

３００

万元外，根据张宁平、乌海化工和广宇化工另行签署的三方协议，乌海

化工另支付张宁平

４

，

９７７．８３

万元， 用于归还原股东张宁平前期对广宇化工的投入而形成的广宇化工对

张宁平的负债，上述支付的

４

，

９７７．８３

万元未体现在广宇化工于基准日的账面价值中；二是广宇化工由于

设备原因存在生产不稳定的情况， 乌海化工收购广宇化工后投入了资金对其进行技术改造和维修；三

是此次评估采用了收益现值法，体现了购买资产未来盈利能力所带来的价值。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标的资产的作价，将参考由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

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由本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并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确定。

２

、评估方法的选取

本次预估以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结合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分别

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现值法两种方法对本次拟购买资产进行整体预估，然后加以核对比较。 考虑评

估方法的适用前提和满足评估目的，本次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预估结果（考虑到中谷矿业

６０

万吨

ＰＶＣ

、

６０

万吨烧碱项目和乌海化工电石渣水泥项目为新建项目，目前处于在建阶段，为合理体现资

产价值，对这两个项目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

经过分析，收益法评估结果更能反映纳入评估范围资产的价值，并最终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

最终评估结果，其主要原因为：由于被评估单位经营上主要依靠生产工艺、销售渠道、管理团队，在被评

估单位的收益构成上，被评估单位的主要产品销售、管理对被评估单位的收益大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因此，被评估单位存在未在账面上反映的无形资产，包括可确指和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如销售网

络、管理团队、限制性行业的特许经营、企业的特有生产技术等。 资产基础法仅从成本的途径反映了账

面资产的现时价值，未将账外的无形资产单独剥离评估，而收益法则从被评估单位包括账面和账外资

产的整体资产预期收益出发，反映了被评估单位所有资产的组合价值。

３

、本次预估的基本假设

（

１

）交易假设。 假设评估对象处于交易过程中，评估师根据评估对象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

价，评估结果是对评估对象最可能达成交易价格的估计。

（

２

）公开市场假设。 假设评估对象所涉及资产是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在该市场上，买者与卖

者的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都是在自愿的、理智

的、非强制条件下进行的。

（

３

）假设在评估目的经济行为实现后，评估对象所涉及的资产将按其评估基准日的用途与使用方

式在原址持续使用。

（

４

）除评估师所知范围之外，假设评估对象所涉及资产的购置、取得、改良、建设开发过程均符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

５

）除评估师所知范围之外，假设评估对象所涉及资产均无附带影响其价值的权利瑕疵、负债和限

制，假设与之相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税费、各种应付款项均已付清。

（

６

）评估报告中所涉及房地产的面积、性质、形状等数据均依据房地产权属文件记载或由委托方提

供，评估人员未对相关房地产的界址、面积等进行测量，假设其均为合法和真实的。

（

７

）除评估师所知范围之外，假设评估对象所涉及的土地、房屋建筑物等房地产无影响其持续使用

的重大缺陷，相关资产中不存在对其价值有不利影响的有害物质，资产所在地无危险物及其他有害环

境条件对该等资产价值产生不利影响。

（

８

）评估人员已对评估对象所涉及房地产、设备等有形资产从其可见实体外部进行勘察，并尽职对

其内部存在问题进行了解，但未对相关资产的技术数据、技术状态、结构、附属物等组织专项技术检测。

除评估师所知范围之外，假设评估对象所涉及的机器设备、车辆等无影响其持续使用的重大技术故障，

假设其关键部件和材料无潜在的质量缺陷。

（

９

）除本报告有特别说明外，假设评估对象不会受到已经存在的或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

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式等因素对其价值的影响。

（

１０

）假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以及不会遇有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或不可预见

因素对评估对象价值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

１１

）假设本次评估中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以评估基

准日的国内有效价格为依据。

（

１２

）假设被评估单位在评估目的经济行为实现后，仍将按照原有的经营目的、经营方式、管理水

平、财务结构，以及所处行业状况及市场状况下持续经营下去，能连续获利，其收益可以预测。

（

１３

）假设评估对象所涉及资产在评估目的经济行为实现后，仍按照预定之开发经营计划、开发经

营方式持续开发或经营。

（

１４

）假设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行政政策、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等宏观政策环境相

对稳定。 除非另有说明，假设被评估单位经营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

（

１５

）假设国际金融和全球经济环境、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

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

１６

）假设有关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

１７

）假设被评估单位在持续经营期内的任一时点其资产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

（

１８

）假设被评估单位将维持评估基准日的投资总额、财务杠杆等基本保持不变。

（

１９

）假设被评估单位按评估基准日现有的管理水平继续经营，被评估单位管理层是负责和尽职工

作的，且管理层相对稳定和有能力担当其职务，不考虑将来经营者发生重大调整或管理水平发生重大

变化对未来预期收益的影响。

（

２０

） 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基本

一致。

（

２１

）假设本次评估测算的各项参数取值不受到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

２２

）假设其在建工程

－

乌海化工电石项目于

２０１２

年底能全部完工并投入正常生产。

４

、收益模型及主要评估参数

采用收益法评估被评估单位企业价值，即通过预测被评估单位的未来预期收益，将其资本化或通

过适当的折现率折算为现值并加总，以此来确定被评估单位的企业价值。

（

１

）评估模型

考虑被评估单位成立时间的长短、历史经营情况，尤其是经营和收益稳定状况、未来收益的可预测

性，我们采用未来收益折现法评估，其中未来预期收益采用现金流口径，即采用被评估单位预期企业自

由现金流量折现（

ＤＣＦ

）的评估模型。

（

２

）计算公式：（折现）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企业整体价值

－

有息债务价值

其中：

企业整体价值

＝

经营性资产价值

＋

溢余资产

＋

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经营性资产价值

＝

待估权益预期收益折现值

＝

待估权益预测期各期预期收益的现值

＋

待估权益预测

期之后预期收益（终值）的现值

预测期期间是指从评估基准日至企业达到相对稳定经营状况的时间。

其中各项参数分别为：

Ｐ

：经营性资产价值评估值；

ｉ

：预测期各期距离评估基准日的时间间隔，单位为年；

ｔ０

：待估权益预测期中预期收益的起始时点距评估基准日的时间间隔，单位为年；

ｔｎ

：待估权益预测期期间预期收益的终止时点距评估基准日的时间间隔，单位为年；

Ｒｉ

：预测期距离评估基准日

ｉ

年的时点，待估权益预期收益预测值；

Ｒｎ

：待估权益预测期之后的预期收益；

ｒ

：与待估权益预期收益匹配的折现率。

（

３

）应用收益法时的主要参数选取

①

预期收益及实现收益的时点

根据本项目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评估人员通过下式预测确定待估权益预期收益

Ｒｉ

：

预期收益

Ｒｉ ＝

预期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

收入

－

成本费用

－

税收

＋

折旧与摊销

＋

利息费用

×

（

１－

企业所得

税率）

－

资本性支出

－

净营运资金变动

其中，预期收益中包括被评估单位于评估基准日及以前年度已实现利润中可分配但尚未分配的利

润，未扣除待估权益的所有者持有该权益期间为管理该项权益而需支付的成本费用，以及取得该等预

期收益时可能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支付的税项与相关费用。

预期收益实现的时点按被评估单位章程及有关合同规定的年度收益分配时点确定。

②

预测期

为合理地预测被评估单位未来年度营业收入及收益的变化规律及其趋势，应选择可进行预测的尽

可能长的预测期。 根据被评估单位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所在行业现状及发展前景，预测期取自评估基

准日起的后

５

个完整收益年度。

③

预期收益的持续时间

由于被评估单位的章程、合资合同等文件未对企业的经营期限做出规定，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也未

对被评估单位所处行业的经营期限有所限制。 评估人员根据被评估单位的经营业务特点及其对未来发

展潜力和前景的判断，认为被评估单位具有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经营能力，在正常情况下，被评估单

位将一直持续经营，因此，评估人员设定预期收益的持续时间为永续年期。

④

预期收益终止时，待估权益的清算价值

由于被评估单位一直持续经营，待估权益存在预期收益的持续时间为无穷，故设定待估权益在永

续经营期之后的清算价值为零。

⑤

待估权益预期收益的折现率

由于本项目评估模型采用被评估单位预期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的评估模型，按照与预期收益同

一口径选择折现率的原则，

评估人员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模型（

ＷＡＣＣ

）估算预期收益适用的折现率：

式中：

Ｗｄ

：评估对象的债务比率；

Ｗｅ

：评估对象的股权资本比率；

ｒｅ

：股权资本成本，通过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ＣＡＰＭ

）确定股权资本成本；

式中：

ｒｆ

：无风险报酬率；

ｒｍ

：市场预期报酬率；

βｅ

：评估对象股权资本的预期市场风险系数；

ε

：评估对象的特性风险调整系数。

其中，评估人员参考评估基准日近期的中国国债交易市场的收益率数据，选取与待估权益收益年

限相近的国债收益率作为无风险报酬率。

（

４

）溢余资产价值的确定

溢余资产是指与被评估单位收益无直接关系的，超过被评估单位经营所需的多余资产。 经分析，被

评估单位无明显的溢余资产。

（

５

）非经营性资产价值的确定

非经营性资产是指与被评估单位收益无直接关系的，不产生效益并扣除非经营性负债后的资产价

值。 经分析，被评估单位的非经营性资产主要包括在收益预测中未计及收益的在建工程、长期投资

－

中

谷矿业公司。 非经营性资产和负债主要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

５

、预估值增值的原因

预估的评估值比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的账面净资产增值较大，主要原因为：标的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账

面净资产值为乌海化工合并报表各项资产账面值合并数据剔除负债后的净值，而预估的评估值则是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为基准日，对标的资产采用收益现值法对乌海化工资产进行评估，体现了购买资产未来

盈利能力所带来的价值。 最终的评估值将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结果确定。

作为氯碱行业的一体化企业， 乌海化工所持有标的资产账面成本不能全部反映其未来获利能力，

采用收益法对乌海化工股权价值进行评估能够合理反映出其真实价值。 该种评估方法综合考虑了标的

资产无形资产价值及未来盈利能力，主要包括如下：

（

１

）完善的销售渠道。 乌海化工的销售网络遍布全国，主要销往国内

ＰＶＣ

制品消费量最大的华南和

华东市场，销售模式上以经销和直销结合的方式，在广州、汕头、杭州、上海和天津等地建立了销售办事

处，建立了较强的市场销售渠道，近三年产销率达到

１００％

。公司采用铁路运输，铁轨铺设至厂区，运输成

本为每吨

４００

元左右，低于华南、华东区

ＰＶＣ

价格与西北区的价差。 目前，公司主要客户为全国

ＰＶＣ

市场

的大型贸易和制品加工企业。

（

２

）优秀的管理团队。 乌海化工的主要经营管理团队

５

人，均具备

２０

年以上

ＰＶＣ

行业经验，在

ＰＶＣ

企

业经营管理、生产技术管理方面具备丰富的经验。

（

３

）特有的生产技术。 乌海化工以数十年纯碱、烧碱生产方面的技术经验积累为基础，围绕主要产

品的生产、安全保障和原料采购等三个环节，吸收和开发了多项企业特有技术。 现有主营产品聚氯乙烯

和烧碱项目采用世界先进装置和技术，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纯碱产品生产中，公司利用乌海

地区蒸发量大的特点，研发了废液回收利用技术，可以利用蒸氨废液回收工业盐和制取二水氯化钙，实

现了循环经济。 针对西部地区湖盐含镁、硝杂质高的特点，公司利用多年的盐水制取和提纯技术基础，

研发了镁、硝分离技术和提纯两项技术，解决了原盐品质问题，拓宽了公司烧碱、纯碱生产的原盐采购

范围，在技术上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

４

）完整的产业链。 公司地处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乌海市，当地及周边地区富产发展氯碱化工及所

需的煤、原盐、石灰石等资源，随着在建项目的投产，乌海化工将形成“电石—

ＰＶＣ

—电石渣水泥”一体化

循环经济产业链，有效降低产品成本。 据测算，西北区的电石价格比华东区低

５００

元

／

吨左右，

１

吨

ＰＶＣ

大

约需要电石

１．４

吨左右，西北区电石成本每吨可便宜

７００

元以上。若电石完全自给，该项成本将节约更多。

乌海化工

２０１２

年电石自给率将达到

８０％

，

２０１３

年开始预计可实现电石完全自给。

（

５

）预期产能的释放。目前乌海化工的

３０

万吨

ＰＶＣ

、烧碱产能正式进入全面投产阶段，另外在建的

５０

万吨电石、

１００

万吨电石渣水泥在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投产。 中谷矿业“

６０

万吨

ＰＶＣ

、

６０

万吨烧碱、

１００

万吨电石

和

１６０

万吨电石渣水泥综合项目”拟在今年开工建设，在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陆续投产，主要业务板块处于

快速增长的启动阶段。

（二）拟购买资产的未来盈利能力说明

根据乌海化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乌海化工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分别实现净利润

７

，

４６６．３１

万元、

８

，

３２３．４７

万元和

８６１．０４

万元，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１

、

２０１２

年盈利情况预估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主要产品产量分别为：

ＰＶＣ２２

万吨、纯碱

１５

万吨、液体烧碱

１５

万吨。产量比

２０１１

年增

长

７０％

左右。此外随着三季度乌海化工电石项目的部分投产，将会减少电石外购量，降低

ＰＶＣ

成本。经管

理层讨论分析，预计

２０１２

年公司的净利润为

１．５９

亿元，截止本预案出具日，相关标的资产的资产审计、评

估及盈利预测正在进行中，本次交易相关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

利预测数据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２

、行业发展情况

ＰＶＣ

、烧碱和纯碱是重要的基础化工原料产品，广泛运用在建筑材料、包装、有色金属冶炼、造纸、纺

织印染、化工化纤和医药等工业生产领域。

ＰＶＣ

按生产工艺可以分为以煤炭为源头的电石法和以石油为

源头的乙烯法。我国多煤少油的国情，且国际油价长期保持高位，使得电石法

ＰＶＣ

具备明显成本优势，在

我国

ＰＶＣ

行业占有主导地位。 截止

２０１１

年底， 电石法产能占全国产能的

７０％

， 乙烯法仅占全国产能约

３０％

。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十年以来

ＰＶＣ

、烧碱和纯碱的产能、需求规模快速提升。

２０１１

年

ＰＶＣ

产

能达到

２

，

１６０

万吨，表观消费量达到

１

，

３５０

万吨；烧碱产能达到

３

，

４１２

万吨，表观消费量达到

２

，

２５２

万吨。

由于下游行业持续景气，在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期间

ＰＶＣ

、烧碱和纯碱的表观消费量增速开始明显超过产能

增速。

ＰＶＣ

的平均产能增速达到

１２％

，平均表观消费量增速为

１６．６％

。预计随着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居

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未来

ＰＶＣ

、烧碱和纯碱的表观消费量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目前，我国的

ＰＶＣ

、烧碱和纯碱行业发展上体现如下趋势：

（

１

）国家政策鼓励内蒙古自治区

ＰＶＣ

、烧碱产业的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的电石产能占全国的

３０％

，是

全国最主要的电石产区。 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

见》，支持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大型聚氯乙烯技术进步和升级换代，并以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及周边地区

为重点，建设全国重要的聚氯乙烯生产加工基地。

（

２

）在产能区域结构调整的同时，加快行业横向整合的步伐。 目前，内蒙古等西北地区的产能占全

国

ＰＶＣ

行业

４５％

，其他区域的产能占

５５％

。 由于西北电石法

ＰＶＣ

企业生产成本比全国其他区域低

１５％

—

２０％

，预计今后五年内上述区域布局将出现明显变化，东部沿海地区的乙烯法产能和电石法产能将逐渐

退出，西北地区的电石法

ＰＶＣ

产能占比将逐步提升。 同时，西北地区的

ＰＶＣ

企业通过扩产或行业横向整

合，将出现一批产能规模较大的电石法

ＰＶＣ

企业，改变行业集中度较低的格局。

（

３

）纵向一体化的发展空间较大，“电石—

ＰＶＣ

—电石渣水泥”的一体化循环经济项目具备较强的竞

争优势。 电石是

ＰＶＣ

最主要的原材料，受国家产能总量调控政策和环保政策的影响，

２００７

年以来电石产

能仅由

２

，

２５０

万吨增长至

２

，

５００

万吨，年均增长

２．５％

，支撑电石价格不断上涨，保障了电石配套的

ＰＶＣ

企

业具备良好的盈利水平。电石渣是

ＰＶＣ

生产的主要固体排放物，电石渣水泥的生产成本远低于其他水泥

工艺路线的生产成本。 在国家对电石和水泥行业总量调控的同时，电石、水泥产业政策鼓励发展与

ＰＶＣ

生产企业配套的电石项目以及电石渣制水泥项目， 还给予电石渣水泥项目免税优惠政策。 “电石—

ＰＶＣ

—电石渣水泥”的一体化项目将长期具备高于行业平均的盈利水平。

３

、业务发展规划及目标

乌海化工将抓住良好的行业发展和战略整合机遇， 在扩大产能和完善一体化产业链上下功夫，力

争用三年至五年时间，发展成我国氯碱化工行业的排头兵。 具体目标为：一是扩建中谷矿业“

６０

万吨

ＰＶＣ

、

６０

万吨烧碱及配套项目”。 预计

２０１５

年项目全部完工后，乌海化工的产能将跃居同行业前五位；二

是形成完善的“电石—

ＰＶＣ

—电石渣水泥”一体化循环经济产业链。乌海化工在今年将开工建设“

５０

万吨

电石项目”和“

１２０

万吨电石渣水泥项目”。预计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项目完工后，乌海化工

ＰＶＣ

生产需要的电石

可以全部自给，电石废渣可以全部综合利用。 在

２０１５

年上述项目建成以后，乌海化工年

ＰＶＣ

产能达到

９０

万吨，烧碱产能

９０

万吨，电石产能

１６０

万吨、电石渣水泥产能

２８０

万吨，乌海化工的企业管理水平、产能规

模和经济效益等指标将跃居同行业前列。

三、环保核查事项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发［

２００３

］

１０１

号《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

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和环办（

２００７

）

１０５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上市或再融

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本次重组需要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的核查意见。 目前发行人

及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相关单位已经根据核查的相关程序和要求开始开展相关环保核查工作。

第六节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及依据

一、交易基准日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金材股份董事会通过《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相关决议公告之日。 由于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起至公司本次重组相关决议

公告日前一日连续停牌，故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即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二、拟购买资产的定价依据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价格将由本次交易各方根据具有证券期

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标的资产的评估净值，协商确定。

截止本预案签署之日， 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经初步预估， 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为

２６９

，

６９９．９１

万元。

三、发行股份的定价及依据

根据《重组办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人民币

７．６０

元

／

股。

第七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 金材股份的主营业务为

ＰＶＣ

药用包装材料、

ＰＶＣ ／ＰＶＤＣ

高阻隔药用包装材料、

ＰＶＣ

印

刷板材、

ＰＶＣ

包装片板材、

ＰＥ

防尘保护膜、智能卡基材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产品广泛用于医药、电子、

服装、食品、环保、广告及建筑装潢等行业。 金材股份主营业务所属行业为塑料板材、管、棒材制造业。

乌海化工是国内氯碱工业和纯碱工业并重的大型化工生产企业，以盐、碱、硝、石灰石为主要原料，

生产

ＰＶＣ

、电石、纯碱、烧碱、水泥、液氯、盐酸和二水钙等各类化工原料产品。 乌海化工投资建设的年产

“

３０

万吨

ＰＶＣ

、

３０

万吨烧碱”项目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十一五期间”重点建设工程，该项目共分为二期建

设，其中一期规模为“年产

１５

万吨

ＰＶＣ

及

１５

万吨烧碱”，总投资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该生产线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投

料试车，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实现满负荷生产，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正式生产，二期规模为“年产

１５

万吨

ＰＶＣ

及

１５

万吨

烧碱”，总投资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生产线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投料试车，目前仍处于试生产阶段，生产装备水平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成为国内氯碱工业和纯碱工业并重的大型化工生产企业。 乌海化工还在筹建电石渣

综合利用

２５００ｔ／ｄ

熟料、

１２０

万

ｔ／ａ

水泥生产线、配套建设

８×３１５００ＫＶＡ

密闭式电石炉项目以及蒸氨废液综合

治理技改项目，乌海化工控股子公司中谷矿业在筹建“年产

６０

万吨

ＰＶＣ

、

６０

万吨烧碱项目”。

本次交易完成后，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及皇冠实业所拥有的乌海化工

１００％

的股权将注入上市

公司，金材股份将获得乌海化工的控制权，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变为集

ＰＶＣ

树脂、烧碱、

ＰＶＣ

制品等为一

体的生产企业，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向上游延伸，增加

ＰＶＣ

、电石等化工原料生产和销售，金材股份主

营业务所属行业变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 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将有效整合公司资源和上下游供

应链，有利于拓展上市公司的业务领域，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对上市公司业绩的

影响，实现协同效用，从而提升上市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为上市公司及全体股

东带来良好回报。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近年来，由于原辅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公司流动资金严重不足、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无法全部运转、固定资产折旧金额大等因素的影响，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亏损。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公司

营业利润分别为

－８

，

４８８．７５

万元、

－６

，

８９８．８０

万元及

－４

，

３２９．２１

万元。

本次交易拟注入资产系乌海化工的

１００％

股权，其

ＰＶＣ

、电石、纯碱等化工原料生产和销售业务、以

及相关资产将全部进入上市公司，有助于延伸上市公司产业链，完善公司产业布局，增强公司核心竞争

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升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 根据初步盈利预测，拟注

入资产

２０１２

年盈利约为

１．５９

亿元，假设按照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约

３．５５

亿股进行测算，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约为

５．２２

亿股，则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约为

０．３０

元

／

股；因此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有利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提高，符合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由于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尚未正式完成，公司具体财务数据以

审计结果、评估结果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报告为准，公司将在本预案出具后尽快完成审计、评估和盈利

预测工作并再次召开董事会，相关数据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三、本次交易对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３５

，

４８６．８３

万股。 本次交易后，本公司的股份总数将达到

５２

，

１７６．２３

万

股； 鸿达兴业集团仍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对本公司直接持股和通过成禧公司间接持股的比例将达到

６３．４０％

。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股份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鸿达兴业集团

３，０４８．６４ １８．２７％ ２７，３５７．１２ ５２．４３％

成禧公司

－ － ５，７２４．０３ １０．９７％

皇冠实业

－ － ５，４５４．３３ １０．４５％

其他股东

１３，６４０．７６ ８１．７３％ １３，６４０．７６ ２６．１４％

总股本

１６，６８９．４０ １００％ ５２，１７６．２３ １００％

四、本次交易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一）同业竞争情况说明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与鸿达兴业集团、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在主营业务方面是上下游关

系，不构成同业竞争；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主要从事电石、

ＰＶＣ

、纯碱、烧碱、

ＰＶＣ

片材、板材、塑料制品

等化工原料、产品及制品的生产和销售，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也有从事

ＰＶＣ

等化工原料及其他

化工产品的销售业务，但是该等公司为贸易类企业，在产品来源、业务流程等方面与未来上市公司存在

实质差异，为了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更好的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鸿达兴业集团和实际控制

人承诺除乌海化工外，鸿达兴业集团及其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分公司将不再直接或间接从

事或经营化工原料（此处化工原料指纯碱、烧碱、盐酸、液氯、硫化碱、白炭黑、聚氯乙烯，上述化工原料

范围为乌海化工从事生产和销售的化工原料种类）贸易业务。

（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彻底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情况，鸿达兴业集团出具了《关于避免与江苏金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其中“本集团”是指除乌海化工外，鸿达兴业集团及其下属的全资子公

司、控股子公司、分公司，承诺函的主要内容如下：

“

１

、本公司将且促使本集团其他成员不利用本公司对金材股份的控制关系进行损害金材股份及其

他股东合法权益的经营活动。

２

、 本公司将且促使本集团其他成员不直接或间接从事或经营与金材股份的业务存在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及活动。

３

、本公司将且促使本集团其他成员不会利用从金材股份获取的信息，直接或间接从事或经营与金

材股份相竞争的业务。

４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与金材股份产生同业

竞争，并促使本集团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与金材股份产生同业竞争。

５

、如本集团可能获得与金材股份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机会，本公司将尽最大努力，促

使将该等业务机会转移给金材股份。 若由本集团获得该等业务机会，则本公司承诺促使本集团采取法

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的方式加以解决，且给予金材股份选择权，由其选择公平、合

理的解决方式。

本承诺函一经签署，即构成本公司不可撤销的法律义务。 如出现因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金

材股份及其他股东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承诺函有效期间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至本公司不再系金材股份的直接或间接控股股东之日

止。 ”

实际控制人周奕丰也出具了 《关于避免与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其中

“其他企业”是指周奕丰及其直接或间接控股的除乌海化工以外的其他任何企业，承诺函的主要内容如

下：

“

１

、本人将且促使其他企业不利用本人对金材股份的控制关系进行损害金材股份及其他股东合法

权益的经营活动。

２

、 本人将且促使其他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或经营与金材股份的业务存在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

的任何业务及活动。

３

、本人将且促使其他企业不会利用从金材股份获取的信息，直接或间接从事或经营与金材股份相

竞争的业务。

４

、 本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与金材股份产生同业竞

争，并促使其他企业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与金材股份产生同业竞争。

５

、如本人及其他企业可能获得与金材股份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机会，本人将尽最大努

力，促使将该等业务机会转移给金材股份。 若由其他企业获得该等业务机会，则本人承诺促使其他企业

采取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的方式加以解决，且给予金材股份选择权，由其选择公

平、合理的解决方式。

本承诺函一经签署，即构成本人不可撤销的法律义务。 如出现因本人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金材股

份及其他股东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承诺函有效期间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至本人不再系金材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之日止。 ”

此外，作为本次交易对方的成禧公司和皇冠实业也均出具了《关于避免与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五、本次交易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关联交易情况

１

、乌海化工与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向乌海化工采购原辅材料

ＰＶＣ

树脂粉，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采购金额为

４８８．２３

万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为

２．７０％

。 本次交易完成后，乌海化工与本公司及下属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将因

本次重组而减少。

２

、乌海化工与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乌海化工与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关联交易将会导致金材股份合并后的关联

交易暂时性增加。 乌海化工与金材股份及其子公司以外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交易主体 关联方 类型

定价方

式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

交易比

例

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

交易比

例

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

交易比

例

乌海化工

广东新能源

集团

销售商品 市价

１，７３４．９０ １．２６％ ４０３．４２ ０．６２％

乌海化工

广东新能源

集团

销售商品

（

试

生产销售

）

市价

３４０．１７ ４．１６％

乌海化工

鸿达兴业集

团化工

销售商品 市价

１２９．３２ ０．１０％ １，４５７．０２ １．０６％ ６０３．１０ ０．９３％

乌海化工 成禧公司 销售商品 市价

６７０．００ ０．４９％ ３，７７３．６６ ５．８０％

乌海化工 成禧公司

销售商品

（

试

生产销售

）

市价

－ ２，７３８．０８ ３３．４８％

乌海化工 塑交所 销售商品 市价

－ ２，２０３．８６ ３．３８％

乌海化工 天敌高科

销售商品

（

试

生产销售

）

市价

－ ９５５．１３ １１．６８％

乌海化工 天敌高科 销售商品 市价

４３０．０８ ０．３１％ １，５１８．３８ ２．３３％

乌海化工 福和清化工 销售商品 市价

３３０．００ ０．２４％ １９８．９４ ０．３１％

乌海化工

鸿达兴业集

团

销售商品

（

试

生产销售

）

市价

－ １２０．４６ １．４７％

乌海化工

鸿达兴业集

团

销售商品 市价

－ － ２５８．８０ ０．４０％

乌海化工

乌海新能源

集团

销售原料

－

气

化煤

、

焦炭

［

注

］

市价

１，７３７．４４ ９３．１４％ －

乌海化工

乌海新能源

集团

购进原料

－

原

煤

市价

１，０２５．５１ １．２２％ ３５４．５６ ０．４６％

乌海化工 三和化工 购进原料

－

盐 市价

２００．９１ ０．２４％ ７１７．８０ ０．９３％

注：乌海化工

２０１１

年向乌海新能源集团销售气煤、焦煤属于非经常性关联交易。 气煤、焦煤为乌海

化工生产硫化碱产品的主要原料，因

２００９

年开始乌海化工调整生产经营方向，不再生产硫化碱产品，故

于

２０１１

年将多余的原料进行了对外销售。

３

、本次交易对关联方往来余额的影响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交易主体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对关联方往来

余额影响

其他应收款 周奕丰

３０．００

增加

其他应收款 郑楚英

８０．００

增加

其他应收款 皇冠实业

２９．２５ １３．４５ ５．５０

增加

其他应收款 鸿达兴业集团

３，３２６．１８ １６，４８６．２５ ８，１９９．１７

增加

应付利息 鸿达兴业集团

－１，９５７．０７ －１，０５８．９０ －７４２．９２

增加

其他应收款 成禧公司

３６０．００

增加

应收账款 成禧公司

１，５１９．５４

增加

注：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以来，乌海化工对大股东资金往来情况进行了清理，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大股东

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占用乌海化工资金的情形。

通过本次交易，金材股份的资产和经营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本次交易后金材股份与关联方新增的

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法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将严格按照关联交易协议中规定的定价原则进

行，不会损害金材股份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为了规范、减少关联交易，鸿达兴业集团已出具了《关于减少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主要内容

如下：

“

１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及其他关联方将尽量避免与金材股份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对于确有

必要且无法回避的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

格确定，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护金材

股份及其中小股东利益。

２

、本公司保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深圳

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业务规则及金材股份《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

不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的利益，不损害金材股份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如违反上述承诺与金材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进行交易而给金材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造成损失的，

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此外，实际控制人周奕丰也出具了《关于减少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

１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本人及其他关联方将尽量避免与金材股份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对于确有必

要且无法回避的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

确定，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护金材股

份及其中小股东利益。

２

、本人保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深圳证

券交易所颁布的业务规则及金材股份《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不利用实际

控制人的地位谋取不当的利益，不损害金材股份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如违反上述承诺与金材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进行交易而给金材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第八节 风险因素

截止本预案签署之日，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时，除本预案的其他内容和与本预

案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应特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审批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须经出席金材股份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

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能否经金材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存在一定的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还须经

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批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还须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的核查意见，本

次交易能否取得相关监管部门批准及取得上述批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该等不确定性将导致本次交

易面临不能最终实施完成的风险。

二、公司及原实际控制人被立案调查尚未结案的风险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下达的立案调查通知书（苏证监立

通字［

２００４

］

－００１

号）。 通知称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目前立案调查

未有结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下达的立案调查通知书（苏

证监立通字（

２００８

）

５

号），本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被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立案调查。 截止本预案

出具之日，立案调查未有结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因公司涉嫌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原实际控制人于在青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罪，中国证监会将上述案件相关材料移送至公安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扬州市公安局经侦支

队根据公安部经侦局、江苏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案件交办通知要求，将案件线索移交邗江公安分局经侦

大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邗江公安分局将案件移送邗江检察院审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公司及原实际控制

人于在青先生分别收到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检察院《委托辩护人告知书》。 截止本预案出具之日，上述案

件仍在审查中。

本公司在立案调查尚未结案期间启动重大资产重组，能否及何时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同意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立案调查尚未结案及具体的处理意见将可能对上市公司及本次重组造成不利影响。

三、中谷矿业股权质押风险

２０１０

年，乌海化工以中谷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及其派生的权益设定质押，为《股权收益权转让协议》项

下乌海化工按期支付收益保证价款、乌海化工或鸿达兴业集团履行股权收益权受让义务提供担保（详

见“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一、（六）、

２

”）。

中谷矿业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目前尚处于项目建设期，预计将于

２０１３

年末至

２０１５

年分步投产，因此，基于

谨慎性原则，本次交易的盈利预测中未包含中谷矿业未来可能释放的业绩，同时，对中谷矿业的评估采

用的是资产基础法，未经审核的评估值约为

３３

，

０５２．００

万元，评估增值仅为

４．５％

，系土地少量增值。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鸿达兴业集团出具了关于解除上述《股权收益权转让协议》的承诺：“在金材股份向中

国证监会报送本次重组申报文件前，本公司将向乌海化工提供一切必要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向乌海

化工提供资金支持等，确保乌海化工根据《股权收益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回购取得中谷矿

业之股权收益权或终止、解除《股权收益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但上述解除协议事项仍可能因相

关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注入资产的内容或性质发生变化。

四、盈利预测风险

本预案中涉及的主要财务指标、经营业绩描述谨供投资者参考之用，最终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

估结果、盈利预测数据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盈利预测审

核报告为准。 同时盈利预测数据能否最终实现存在一定的风险。

五、拟购买资产的估值风险

根据本次董事会决议批准的交易预案，拟购买资产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经初步

估算，拟购买资产的预估值为

２６．９７

亿元。上述预估值仅是初步评估结果，由于国内宏观经济运行存在不

确定性，以及拟购买资产预估建立于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之上等因素，上述预评估数据可能与经具有

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最终评估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六、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化工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之一，与宏观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经济周期的变化会直接

导致经济活动对化工需求的变化，进而导致行业利润率随之波动。 如果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将采取

更为谨慎的调控措施，可能使氯碱产品行业的国内需求增速有所放缓。

七、氯碱产品行业波动风险

氯碱产品行业属于强周期性行业， 在经济低迷时易产生行业异常波动。 其主要产品聚氯乙烯、烧

碱、电石等作为基础原材料化工产品，需求与房地产产业和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关联度较大，在经济危机

发生时可能产生行业需求萎缩。 作为高耗能行业，能源价格也将引起氯碱产品价格调整。 此外，电石法

制聚氯乙烯国际市场价格主要跟随乙烯法制聚氯乙烯价格进行调整，从而受到全球石油价格的直接影

响。

八、安全生产风险

氯碱产品行业是以盐为原料生产烧碱、氯气、氢气的基础化工原料产业，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行

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乌海化工因维修工违章指挥作业引发盐酸罐爆炸事故，经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认定为较大事故，并进行停产整顿。 虽然该次事故经认定不属于重大事故，但本次交易所购买的

资产一旦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将有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引发影响社会稳定的公共危机事件，可能造成

停产整顿，对公司的业务经营造成负面影响并带来经济和声誉损失，同时可能引起诉讼、赔偿性支出以

及处罚。

九、环保政策风险

拟注入资产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工作，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对生产过程进行监控，并采用

先进生产工艺和设备，使生产经营对环境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拟注入资产所运营项目均已取得相

关环保部门的审批核准。 但如果国家出具更为严格的环保标准，拟注入资产可能面临加大环保投入的

风险。

十、税收政策变化风险

公司享受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率为

１５％

。目前预计国家对西部大开发的扶

持政策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因此公司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可持续获得相应税收优惠支持。 但如果国家税

收政策发生重大调整，使得公司所享受税收优惠发生变化，则公司未来净利润水平将受到影响。

十一、大股东控制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鸿达兴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或间接持股比例从

１８．２７％

提高至

７３．８６％

，公司在重大经营投资方面，存在大股东控制决策的风险。 鸿达兴业集团可能通过

上市公司董事会或通过行使股东表决权等方式对人事、经营决策等进行不当控制，从而损害上市公司

及上市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

十二、股市风险

股票市场价格波动不仅取决于上市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经营业绩，还受宏观经济周期、利率、资金供

求关系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因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及投资者心理因素的变化而产生波动，

因此，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身的阐述和分析不能完全揭示投资者进行证券投资所面临的全部风

险。

第九节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一、严格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

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金材股份在开始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时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 在

与交易对方鸿达兴业集团达成初步意向后，公司按照《重组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

备忘录的要求，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发布了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实际上公司因存在重大

事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起向深交所申请停牌）。 在股票停牌后，金材股份根据《重组办法》及相关规定

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预案披露后，本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证券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重组办法》等

相关法规规定，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对相关

股价敏感信息的披露做到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二、严格执行关联交易批准程序

本公司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法定程序进行表决和披露，本次交易预案在提交

董事会讨论时，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关联董事予以回避。 本公司已聘请独立财务顾问、

律师、审计师、评估师对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合规性及风险进行核查，确保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公平、合

理，不损害其他股东利益。 待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对交易资产出具审计和评估报告、独立财务

顾问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上市公司将编制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并

再次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也将就相关事项再次发表独立意见。

根据《重组办法》和《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本公司董事会将

在审议本次交易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前发布提示性公告，提醒股东参加审议本次交易方案的临时股东

大会。 为给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提供便利，除现场投票外，本公司将就本次重组方案的表决提供网络投

票平台，股东可以直接通过网络进行投票表决。

三、锁定承诺

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及皇冠实业承诺本次认购金材股份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其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深交所的规则办理。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损益的归属

根据公司与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和皇冠实业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过渡期内，

如标的资产所对应净资产值（合并报表）减少，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和皇冠实业应根据针对交割而

实施的专项审计的结果，在审计报告出具日后

３０

日内，按其于本次交易前所持乌海化工的股份比例以

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如标的资产所对应的净资产值（合并报表）增加，则增加的净资产由公司享有，公

司无需就此向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和皇冠实业作出任何补偿。

五、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不存在权属纠纷的承诺

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和皇冠实业分别承诺：持有的乌海化工的股权权属清晰、完整，不存在质

押、权利担保或其它受限制的情形；已履行了乌海化工《公司章程》规定的全额出资义务。

六、未实现盈利预测的补偿措施

截止本预案出具日，本次重组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审核等工作尚未完成，鸿达兴业集团、成禧

公司和皇冠实业承诺：如为本次重组所聘请的资产评估机构采取收益现值法或假设开发法对认购人所

持乌海化工

１００％

股份进行评估并作为本次重组定价参考依据的，则认购人将根据相关规定及中国证监

会的要求与金材股份签订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股份补偿的方式对金材股份予以补偿。

股份补偿方式如下：根据由金材股份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

项审核意见，若乌海化工在本次发行实施完毕后

３

个年度（含本次重组实施当年度）内，每一年度实际实

现的净利润低于本次重组所聘请的资产评估机构对乌海化工

１００％

股份进行评估所出具的评估报告测

算的当年度净利润，认购人将以股份形式对金材股份进行补偿，由金材股份以总价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价格

回购认购人应补偿的全部股份。

应回购股份数量

＝

（截止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截止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

×

认购股

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已补偿股份数量

七、网络投票

根据《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为给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提供

便利，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表决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直接通过网络进行投票表决。

第十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公司已聘请华泰联合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华泰联合证券通过其内核工作小

组审核，对本预案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本次交易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条件，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同

意就《江苏金材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并将

核查意见上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鉴于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方案，届时华泰

联合证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出具独立财

务顾问报告。

第十一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事前认可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出具事前认可如下：

“根据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的有关要求，经对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材料的研究和讨论并就有关

问题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询问，公司进行该项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将有效整合公司资源和

上下游产业链，增强公司可持续性发展能力，为公司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们同意将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

（二）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在仔细审阅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相关材料后， 经审慎分

析，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现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有结论、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结案期间

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五款的规定，尚须取得中国证监

会批准同意，能否及何时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同意存在不确定性，立案调查尚未结案及具体的处理

意见将可能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造成不利影响。 除该等情形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以及签订

的相关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组预案具备可操作性。

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系公司为了拓宽产业链，主营业务向上游延伸，大幅度改善和提高资产规模，

盈利能力、管理水平、资本实力、融资能力，从而彻底改善经营状况，使公司具备长期发展潜力，为公司

及全体股东带来良好的回报。

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对资产进行评估。 本次交易价格将

最终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准，本次交易价格的定价原则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４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时，关联董事对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的表决均进行了

回避，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５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为保障公司全体社会公众股股东能够充分行使

权利，公司将向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６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国证监会等审批事项，已在《江苏金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中披露，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了特别

提示。

７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总体安排。 ”

二、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公告前股价波动未达到

２０％

的说明

本公司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申请连续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区间段为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区间段内金材股份股票的累计涨跌幅为下跌

８．６３％

，未达到

２０％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深证综指在该区间段内的累计涨跌幅为下跌

１１．６３％

。 剔除大盘

因素，金材股份股票在该区间段内累计涨跌幅为上涨

３．００％

，未达到

２０％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小板综合指数在该区间段内的累积涨跌幅为下跌

１１．８９％

。 剔

除大盘因素，金材股份股票在该区间段内累计涨跌幅为上涨

３．２６％

，未达到

２０％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按照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金材股份所属的塑料制造业指数在

该区间段内的累计涨跌幅为下跌

１１．４０％

。 剔除行业因素，金材股份股票在该区间段内累计涨跌幅为上

涨

２．７７％

，未达到

２０％

。

综上，本公司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申请连续停牌前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第五条相关标准。

三、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情况

（一）本次交易聘请的专业机构及其知情人员前

６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相关方出具的自查报告，本公司的查询、确认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存管部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等文件，

本次交易聘请的专业机构及其知情人员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前

６

个月内（以下简称“核查期间”）不曾买卖

过金材股份的股票。

（二）交易对方及其相关知情人员前

６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相关方出具的自查报告，本公司的查询、确认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存管部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等文件，

本次交易对方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及皇冠实业与其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相关知情人员及其

直系亲属在核查期间不曾买卖金材股份的股票。

（三）公司及其相关知情人前

６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相关方出具的自查报告，本公司的查询、确认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存管部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等文件，

除公司现任董事蔡红兵的配偶邓果在核查期间买卖本公司股票之外， 公司和公司现任的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没有买卖金材股份股票，亦没有泄露有关信息、建议他人

买卖金材股份股票或从事市场操纵等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 邓果在核查期间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买入本公司（当时证券简称“

ＳＴ

琼花”）

５

，

７００

股股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卖出

５

，

７００

股，

现邓果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其认为当时的买卖行为系对该股票行情的个人判断。 在购入本公司股票时未获得有关本公司与鸿

达兴业集团讨论之重组事项的任何内幕信息，也未利用内幕消息从事任何交易、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

其他人以协助他人获利。 同时承诺：如本公司日后正式发布与鸿达兴业集团进行重组的公告（以下简称

“重组相关公告”）， 在重组相关公告发布日至重组成功实施或本公司宣布终止与鸿达兴业集团进行重

组期间，不会再购入本公司的股票。 在本公司与鸿达兴业集团成功实施资产重组后，将严格遵守《公司

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之规范性文件、本公司之公司章程及其前述承诺买卖本

公司的股票。

（四）琼花集团及其相关知情人前

６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相关方出具的自查报告，本公司的查询、确认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存管部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等文件，

除琼花集团监事何莘的配偶刘熙松在核查期间买卖股票之外，琼花集团、琼花集团关联方及琼花集团

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核查期间不曾买卖金材股份的股票。 刘熙松在核

查期间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买入本公司（当时证券简称“

ＳＴ

琼花”）

４

，

９００

股股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卖出

４

，

９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买入

４

，

７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买入

９

，

９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卖出

１４

，

６００

股， 现刘熙松未

持有本公司股票。

其认为当时的买卖行为系对该股票行情的个人判断。 在购入本公司股票时未获得有关本公司与鸿

达兴业集团讨论之重组事项的任何内幕信息，也未利用内幕消息从事任何交易、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

其他人以协助他人获利。 同时承诺：如本公司日后正式发布与鸿达兴业集团进行重组的公告，在重组相

关公告发布日至重组成功实施或本公司宣布终止与鸿达兴业集团进行重组期间，不会再购入本公司的

股票。 在本公司与鸿达兴业集团成功实施资产重组后，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证

券主管机关颁布之规范性文件、本公司之公司章程及其前述承诺买卖本公司的股票。

第十二节 交易对方的声明与承诺

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及皇冠实业已分别出具承诺函，保证其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所提供的相关资料和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十三节 上市公司及全体董事的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承诺保证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本预案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中涉及的

相关数据尚未经过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的审计、评估。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相关

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本公司董事签名：

＿＿＿＿＿＿＿＿＿＿＿＿＿＿＿＿ ＿＿＿＿＿＿＿＿＿＿＿＿＿＿＿＿ ＿＿＿＿＿＿＿＿＿＿＿＿＿＿＿＿

（蔡红兵） （胡道勇） （王羽跃）

＿＿＿＿＿＿＿＿＿＿＿＿＿＿＿＿ ＿＿＿＿＿＿＿＿＿＿＿＿＿＿＿＿ ＿＿＿＿＿＿＿＿＿＿＿＿＿＿＿＿

（姚兵） （周奕丰） （李高）

＿＿＿＿＿＿＿＿＿＿＿＿＿＿＿＿ ＿＿＿＿＿＿＿＿＿＿＿＿＿＿＿＿ ＿＿＿＿＿＿＿＿＿＿＿＿＿＿＿＿

（刘东升） （江希和） （李旦生）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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